
 

安徽省体育局文件 
 

皖体群〔2025〕6 号 

 
  

安徽省体育局关于做好 
2025 年科学健身工作的通知 

  
各市体育行政部门： 

按照《2025 年安徽省群众体育工作要点》，为做好 2025 年

全省科学健身指导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持续推进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 

（一）建设完善市县科学健身指导中心。2025 年，各市体

育行政部门应依据《安徽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指南》，进一

步完善和提升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服务能力，所辖市、县（区、市）

应全部建成科学健身指导中心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应完善体质检

测设备和体能训练器材，并积极开展健身指导行动，为群众提供

健身指导方案（运动处方）。配齐人体成份分析仪、骨密度测试

仪、心血管功能测试仪或动脉硬化测试仪、AED全自动体外除颤

仪等，并保持体质检测设备完好率，及时检修更新存在损坏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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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超期、测试参数不匹配、售后服务不畅等问题设备（附件 1.

全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情况表）。 

（二）开展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建设试点工作。选择具备条件

的社区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，依托社区医疗服务机构，推动体

卫融合服务向基层延伸，提供健康检测、评估、干预“三位一体”

的运动健康服务，探索提供运动处方（运动建议）服务。 

二、常态化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

（一）常态化开展公民体质检测活动。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应

将公民体质检测作为核心工作，为不同年龄段、各类人群提供科

学健身方案。2025 年，市级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每年应检测 3000

人以上，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每年应检测 1500 人以

上（在体育总局抽检范围的合肥市、阜阳市、黄山市完成体育总

局检测任务，检测数据计入本地任务总数）。省体育局委托第三

方提供技术指导与监督服务，统一收集检测数据并对数据做出审

核分析。 

（二）常态化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。科学健

身指导中心应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作为重要工作。2025

年，每市组织参加达标测验活动 3000 人以上，每县组织参加达

标测验活动 1500 人以上，并将活动成绩上传国家体育锻炼标准

数据平台获取证书。省体育局委托第三方提供技术培训服务，指

导各中心专业化开展达标测验活动，并协助将达标测验数据上传

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数据平台。省体育局将分南北两片举办全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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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测验比赛活动。 

（三）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。科学健身指导中

心在做好体质检测和达标测验活动的同时，应积极开展全民健身

活动状况调查工作，为研究编制全省全民健身发展指数报告打下

基础。2025 年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，市级调查样本量 3000

人以上，县（市、区）级调查样本量 1500 人以上（已经在体育

总局抽样调查范围的 19 个县（市、区）区按照体育总局数据抽

样调查方案要求执行）。 

（四）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“五进”活动。科学健身指导

中心应积极“走出去”，到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社区、农

村普及科学健身知识，开展健身项目培训、体质检测、国家体育

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，教会群众运动技能。每个市县科学健身

指导中心开展志愿服务 5次以上。 

三、加强数据信息安全管理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在服务中获取的个人信

息应当汇总存储在中心电脑中并确保信息安全，不得泄露或者篡

改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，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加工、传输他

人个人信息，不得非法买卖、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。发生

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的，应当及时采取补救

措施，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
四、开展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运行评估 

省体育局依据《安徽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指南》，对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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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运行服务情况进行评估，总结提炼各地在实

施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先进经验，依据采集数据对体质检测现状

进行分析，编制年度公民体质检测报告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

报告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报告。在评估的基础上向

体育总局推荐我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典型案例。 

请各市体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，把科

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纳入当地全民健身年度重点工作，纳入年度

全民健身经费预算，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，精心组织实施，提高

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和常态化运行工作水平。 

  

附件：1. 全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情况表 

2. 安徽省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工作方案 

3. 达标测验项目、细则、标准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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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   

全省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建设情况表 

序号 市 县（市、区） 
应建 

数量 

已建

数量

1 合肥市 
蜀山区、庐阳区、瑶海区、包河区、巢湖

市、长丰县、肥东县、肥西县、庐江县 
10 9 

2 淮北市 相山区、杜集区、烈山区、濉溪县 5 4 

3 亳州市 谯城区、涡阳县、蒙城县、利辛县 5 4 

3 宿州市 埇桥区、砀山县、萧县、灵璧县、泗县 6 3 

4 蚌埠市 
蚌山区、龙子湖区、禹会区、淮上区、怀

远县、五河县、固镇县 
8 7 

5 阜阳市 
颍州区、颍东区、颍泉区、界首市、临泉

县、太和县、阜南县、颍上县 
9 7 

7 淮南市 
田家庵区、大通区、谢家集区、八公山区、

潘集区、凤台县、寿县 
8 7 

8 滁州市 
琅琊区、南谯区、明光市、天长市、来安

县、全椒县、定远县、凤阳县 
9 8 

9 六安市 
金安区、裕安区、叶集区、霍邱县、舒城

县、金寨县、霍山县 
8 6 

10 马鞍山市 
雨山区、花山区、博望区、当涂县、含山

县、和县 
7 6 

11 芜湖市 
镜湖区、鸠江区、弋江区、湾沚区、繁昌

区、南陵县、无为市 
8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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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宣城市 
宣州区、宁国市、广德市、郎溪县、泾县、

旌德县、绩溪县 
8 7 

13 铜陵市 铜官区、郊区、义安区、枞阳县 5 4 

14 池州市 贵池区、东至县、石台县、青阳县 5 3 

15 安庆市 

大观区、迎江区、宜秀区、桐城市、怀宁

县、潜山市、太湖县、宿松县、望江县、

岳西县 

11 9 

16 黄山市 
屯溪区、黄山区、徽州区、歙县、休宁县、

黟县、祁门县 
8 4 

   120 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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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	

安徽省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工作方案 
  

为推动全省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

意见》《全民健身计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按照体育总局开展

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工作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检测目的 

倡导公民树立科学健身理念、掌握基础健身知识，为不同年

龄段、各类人群提供科学健身方案，并检验广大城乡居民体育锻

炼效果、评价身体素质和运动机能，为制定全民健身政策提供及

时准确数据支撑。并探索将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、体卫融合等工

作深度融合、引导布局全民健身基层公共服务网络，从而为促进

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负责协调指导全省常态化公民体

质检测工作。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全省常态化公民体质检

测技术指导。 

（二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常态化公

民体质检测工作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（体质检

测站）承担常态化体质检测任务。 

三、检测任务 

市级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每年检测 3000 人以上，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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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健身指导中心（体质检测站）每年检测 1500 人以上（在体

育总局抽检范围的合肥市、阜阳市、黄山市以及其他地方完成体

育总局检测任务，检测数据计入本地任务总数）。省体育局委托

第三方提供技术服务，统一收集检测数据并对数据做出审核分

析。 

四、工作分工 

（一）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 

1.制定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方案。 

2.培训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人员。 

3.推进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。 

5.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。 

6.指导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开展科学健身指

导服务。 

7.编制全省公民体质检测报告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

告。 

8.宣传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工作。 

（二）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

1.编制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手册。 

2.对全省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开展技术指导。 

3.开展全省常态化体质检测培训。 

（三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政部门 

1.制定本地常态化公民体质检测工作方案。 

2.确定数据采集的时间、地点。 

3.按要求数量开展常态化体质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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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要求上传体质检测数据。 

5.配合开展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

评估。 

6.收集、整理工作音像资料，做好本地的体质检测与科学健

身指导宣传工作。 

五、标准样本检测对象与抽样 

（一）检测对象 

检测对象为 3-79 岁的中国公民（不含 7-19 岁人群），按年

龄分为幼儿（3-6 岁）、成年人（20-59 岁）和老年人（60-79

岁）3个人群。 

检测对象要求身体健康，发育健全，无先天、遗传性疾病（如

先天性心脏病、瘫痪、聋哑、痴呆、精神异常、发育迟缓等），

无运动禁忌症，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运动能力，语言表达

能力、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正常。 

（二）抽样类别 

以下样本的类别与样本量均以每 1个抽样站点为单位统计。 

1. 幼儿分为城镇幼儿、农村幼儿 2类人群，按性别分为 4

类样本。以每 1 岁为 1 组，4 类样本共计 16 个年龄组。如监测

站点周边辐射的幼儿均为城镇（乡村）样本，则只检测城镇（乡

村）样本。 

城镇幼儿是指本人居住和生活在城镇 1年及以上的幼儿；农

村幼儿是指本人居住和生活在农村 1年及以上的幼儿。 

2.成年人分为农民、城镇体力劳动者和城镇非体力劳动者 3

类人群，按性别分为 6 类样本。以每 5 岁为 1 个年龄组（20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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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、25-29 岁、30-34 岁、35-39 岁、40-44 岁、45-49 岁、50-54

岁、55-59 岁），6类样本共计 48 个年龄组。如监测站点周边辐

射的成年人均为农民（或城镇体力劳动者或城镇非体力劳动者）

样本，则只检测农民（或城镇体力劳动者或城镇非体力劳动者）。 

农民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 1年及以上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

产或其他工作的人员；城镇体力劳动者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 1

年及以上、在城镇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员；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是指

居住和生活在城镇 1年及以上、在城镇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员。 

3.老年人分为农村老年人、城镇老年人 2类人群，按性别分

为 4类样本。以每 5岁为一个年龄组（60-64 岁、65-69 岁、70-74

岁、75-79 岁），4类样本共计 16 个年龄组。如监测站点周边辐

射的成年人均为农村老年人或城镇老年人样本），则只检测农村

老年人或城镇老年人样本。 

城镇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 1年及以上的老年人；农

村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 1年及以上的老年人。 

4.抽取样本时，应按照实足年龄进行。 

（三）抽样原则 

常态化公民体质监测以各监测站点辐射的周边社区、村镇的

居民和单位工作人员为监测对象，可以随时、动态的对测试对象

的体质与健康进行跟踪与管理，积极引导站点周边社区、村镇、

单位定期开展公民体质测试。 

六、工作内容 

坚持体质检测的科学性、可行性，兼顾延续性、可比性，依

托科学健身指导中心，为群众开展科学健身指导，定期跟踪体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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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、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的效果，促进群众体质与健康水平的持

续提升。 

（一）检测指标 

   表 2  常态化公民体质监测体质检测指标 

检测指标 
幼儿 

（3～6 岁）

成年人 

（20～59 岁）

老年人 

（60～79 岁） 

身   高 ● ● ● 

坐   高 ●   

体   重 ● ● ● 

胸   围 ●   

腰   围  ● ● 

臀   围  ● ● 

身

体

形

态 

体 脂 率 ● ● ● 

安静脉搏 ● ● ● 

血    压  ● ● 

肺 活 量  ● ● 

功率车二级负荷试验  ●  

身

体

机

能 

2 分钟原地高抬腿   ● 

握    力 ● ● ● 

背    力  ●  

立定跳远 ●   

纵    跳  ●  

俯卧撑（男）/跪卧撑（女）  ●  

1 分钟仰卧起坐  ●  

坐位体前屈 ● ● ● 

双脚连续跳 ●   

15 米绕障碍跑 ●   

30 秒坐站   ● 

走平衡木 ●   

闭眼单脚站立  ● ● 

身

体

素

质 

选择反应时  ● ● 

注： ● 表示该年龄组检测此指标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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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问卷调查内容 

1.幼儿问卷内容 

幼儿家庭结构；家长受教育程度及职业；家庭收入；幼儿身

体活动及体育锻炼行为；幼儿睡眠情况等。 

2.成、老年人问卷内容 

受教育程度及职业；家庭收入；身体活动；育锻炼行为等。 

七、工作经费 

常态化体质检测应从地方财政或本级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专

款用于实施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。 

八、工作进度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3-4 月） 

1.2025 年 2 月，省体育局印发《安徽省体育局关于开展 2025

年常态化体质检测的通知》。 

2.2025 年 3月，开展 2025年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人员培训。 

3.2025 年 3 月底前，各省市制定并向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

报送本市常态化公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。 

4.2025 年 4月，编制本省 2025年常态化体质检测工作手册。 

（二）数据采集阶段（5 月-10 月） 

1.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开展常态化体质检测

工作。 

2.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学健身指导中心进行检测数据汇总上

传。 

3.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组织专家到测试现场进行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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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数据处理阶段（10-11 月） 

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组织专家研究分析全省检测数据，形成

初步分析报告。 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2026 年 1 月-2026 年 2 月） 

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组织编制全省公民体质检测报告和全

省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报告。 

九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认真制定工作方案，周密组织实施，结合

体质测试深入开展科学健身指导。要落实工作经费，为常态化体

质检测工作提供坚实保障。 

（二）提高水平，严格遵守规范操作流程，确保体质检测数

据质量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确保检测工作安全有序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倡导公民树立科学健身理念，扩大常态化

体质检测工作影响，努力形成人人爱健身、人人会健身、人人享

健身的良好社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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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   

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测验项目、测验细则 
（注意事项） 

  
测验类别 

年龄分组 一类 

（速度）

二类 

（耐力） 

三类 

（力量）

四类 

（灵敏） 

五类 

（柔韧）

一组 

（6～8岁） 
30 秒跳绳 300 米跑 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儿童组 

二组 

（9～11 岁） 
30 秒跳绳 400 米跑 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
一组 

（12～14 岁） 
30 秒跳绳

800 米跑（女）

1000 米跑（男）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少年组 

二组 

（15～17 岁） 
30 秒跳绳

800 米跑（女）

1000 米跑（男）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
青年组 18～24 岁 30 秒跳绳
800 米跑（女）

1000 米跑（男）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
一组 

（25～44 岁） 
30 秒跳绳

800 米跑（女）

1000 米跑（男）

立定 

跳远 

十字象 

限跳 

坐位 

体前屈 
壮年组 

二组 

（45～59 岁） 
30 秒跳绳 3000 米快走 

掷实 

心球 

曲线 

托球跑 

坐位 

体前屈 

老年组 60～69 岁  3000 米快走 

1 分钟 

仰卧举腿

掷实心球

曲线 

托球跑 

坐位 

体前屈 

注：评分评级标准依照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工作指导手册》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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